
關於兒少的權利



自我介紹

姓名：朱容萱（小七）
⚠是小七不是小氣！

年齡：14



什麼是兒童？
兒少又是什麼？

在聯合國，只要18歲以下就是兒童！
 在臺灣，則是分為兒童及青少年， 

兒童是指6～12歲（未滿12），
 12～18歲（未滿18）則是指青少年！

 兒少：兒童和青少年的統稱



兒少有哪些權利？

https://youtu.be/G2xe-fOW9ks?si=95OZ1oWFem7RPTJE


QnA
Q�: 請問世界兒童⼈權⽇是幾⽉幾號？



QnA
Q�: 請問世界兒童⽇是幾⽉幾號？

A:��/��



QnA
Q�~�:請問你們知道兒童權利公約有哪四⼤原

則嗎？



QnA

A: �.禁⽌歧視原則
     2.兒童⽣存與發展權
     3.尊重兒少意⾒
     4.維護兒童最佳利益

Q�~�:請問你們知道兒童權利公約有哪四⼤原
則嗎？



禁止歧視原則：

不論兒少的膚⾊、種族、性別
都應該要受到同等的對待和尊重🫡



承認兒少擁有⽣命權，
⼤⼈應該要盡最⼤努⼒

並盡可能確保兒少的⽣存與發展，
使其順利成⻑😃

兒少生存與發展權：



維護兒童最佳利益：
在做任何有關兒少的決策時，
應該要先已兒少的最佳利益

為第⼀考量🙂↕



尊重兒少意見：

兒少有權利能對事物⾃由表⽰意⾒，
⼤⼈應該要給予適當的引導與回應😁



除了四大原則以外
兒少還有哪些權利呢？



平等權：
不論性別、

種族、膚色或其他因素，
每位兒少都享有相同的權利



兒少們應該要有
充分的休息時間、
休閒玩耍的時間

遊戲權：



生存權：

發展權：

兒少應要享有
安全且適切的生活照顧

兒少應要擁有
健康安全的成長環境



參與權：
兒少有自由參與
社團活動的權利

表意權：
兒少有表達意見的權利，
且意見應要受到重視



兒童人權之父—柯札克
「沒有孩子，只有『人』」

「每個大人都曾經是小孩，

而每個小孩未來也會成為大人。」



總結：
每個人都應該要知道自己有哪些權利
並且去了解如何運用這些權利

才能知道他人有沒有侵犯到我們權利哦！
👑

😍

己所不欲 勿施於人


